
附表一 

報關業者辦理報關違規涉報運進口非洲豬瘟疫區豬類產品裁罰基準 

   該次進口非洲豬瘟 

      疫區豬類產品 

         重量(備註*) 

 

最近 1年內達 

3次以上違規 

未逾 5公斤 

逾 5 公斤、

未逾 10 公

斤 

逾 10公斤、

未逾 15 公

斤 

逾 15公斤、

未逾 20 公

斤 

逾 20公斤、

未逾 25 公

斤 

逾 25公斤、

未逾 30 公

斤 

逾 30公斤、

未逾 35 公

斤 

第 3次違規 
停止報關業

務 5日。 

停止報關業

務 10日。 

停止報關業

務 15日。 

停止報關業

務 20日。 

停止報關業

務 25日。 

停止報關業

務 30日。 

停止報關業

務 35日。 

第 4次違規 
停止報關業

務 10日。 

停止報關業

務 20日。 

停止報關業

務 30日。 

停止報關業

務 40日。 

停止報關業

務 50日。 

停止報關業

務 60日。 

停止報關業

務 70日。 

第 5次違規 
停止報關業

務 15日。 

停止報關業

務 30日。 

停止報關業

務 45日。 

停止報關業

務 60日。 

停止報關業

務 75日。 

停止報關業

務 90日。 

停止報關業

務 105日。 

第 6次違規 
最近 1年內達 6次以上違規者，無論該次進口非洲豬瘟疫區豬類產品重量多少，得裁處廢止報

關業務證照。 



   該次進口非洲豬瘟 

      疫區豬類產品 

         重量(備註*) 

 

最近 1年內達 

3次以上違規 

逾 35公斤、未

逾 40公斤 

逾 40公斤、未

逾 45公斤 

逾 45公斤、未

逾 50公斤 

逾 50公斤、未

逾 55公斤 

逾 55公斤、未

逾 60公斤 
逾 60公斤 

第 3次違規 
停止報關業務

40日。 

停止報關業務

45日。 

停止報關業務

50日。 

停止報關業務

55日。 

停止報關業務

60日。 

得裁處廢止報

關業務證照。 

第 4次違規 
停止報關業務

80日。 

停止報關業務

90日。 

停止報關業務

100日。 

停止報關業務

110日。 

停止報關業務

120日。 

第 5次違規 
停止報關業務

120日。 

停止報關業務

135日。 

停止報關業務

150日。 

停止報關業務

165日。 

停止報關業務

180日。 

第 6次違規 
最近 1年內達 6次以上違規者，無論該次進口非洲豬瘟疫區豬類產品重量多少，得裁處廢止報

關業務證照。 

備註*：報關業者報運同一主提單項下有數分提單(數分號)，且數分提單中有各別報運進口非洲豬瘟疫區豬類產品之情 

       形時，應合併計算各分提單(各分號)豬類產品之重量，作為該次進口之總重量，依本附表之基準裁罰。 


